
淄文昌执法字〔2023〕8 号

文昌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印发《文昌湖区集中清理楼顶废弃太阳能

热水器行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区有关部门、单位：

现将《文昌湖区集中清理楼顶废弃太阳能热水器行动工作实

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文昌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3 年 8 月 24 日

     



文昌湖区集中清理楼顶废弃太阳能热水器行动
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市委书记马晓磊同志在第 23341 号批示件部署相关要求，

为扎实开展文昌湖区楼顶废弃太阳能热水器全面摸排及集中清理

工作，精准消除安全隐患，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统筹发

展和安全，围绕防风险、保安全这条主线，落实市委市政府“三

提三争”工作要求，全面开展文昌湖区楼顶废弃太阳能热水器摸

排及集中清理工作，切实消除此类安全风险隐患，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发展大局稳定。

二、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工作专班。为确保全区各类房屋楼顶废弃太阳能热水器

的摸排清理整顿工作取得实效，切实消除事故隐患，成立全区楼

顶废弃太阳能热水器摸排清理工作专班。专班办公室设在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负责专班日常工作，朱立建同志兼任专班工作组组



长，两镇分管负责同志为副组长，其余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

（专班工作组名单附后）。

三、摸排清理范围

1.全区各类住宅小区、村居楼顶；

2.建筑工地、工业企业、农村企业楼顶；

3.学校、医院等公益性事业单位楼顶；

  4.旅馆、商超、饭店等经营性场所楼顶；

  5.其他可能存在太阳能热水器使用的各类房屋顶。

四、任务时间安排

按照快、准、实的工作要求，坚持边排查、边整改、边清理

分步分类稳妥推进楼顶废弃太阳能热水器摸排清理工作，各镇、

各部门、各单位确保 8 月底前将各自领域可能存在的楼顶废弃太

阳能热水器进行全面摸排并做好台账记录。

    （一）部署启动阶段（2023 年 8 月 24 日前）

部署启动楼顶废弃太阳能热水器摸排清理工作动员会，建立

健全工作协调机制，落实部门职责分工，明确人员组织安排，成

立专班工作组。

（二）全面摸排阶段(2023 年 8 月 24 日-2023 年 8 月 31 日)

各部门、各单位按照各自行业领域，各镇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做好统计摸排工作。

1.对可能存在的楼顶废弃太阳能热水器情形进行严格、细致全



面摸排，并做好台账记录；

2.对摸排过程中已经安装的楼顶太阳能热水器也要进行统计，

要逐一登记在册，明确权属，落实安全责任，并不定期进行安全

检查“回头看”行动，对支架、底座等松动、生锈的要及时进行

更换和加固防护。

（三）清理整顿阶段（2023 年 8 月 24 日-2023 年 9 月 3 日前）

1.对摸排阶段排查出的楼顶废弃太阳能热水器同步进行清理

整顿工作，对年久失修、废弃不用、无人认领管护的太阳能热水

器组织专业施工人员及时拆除，以消除高空坠物的安全隐患，维

护好居民的居住环境。

2.对摸排过程及后续“回头看”工作中已经安装的楼顶太阳能

热水器的支架、底座等松动、生锈的要及时进行更换和加固防护

措施，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摸排清理工作专班的统筹协

调作用，认真履行职责、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协作配合，严卡时

间任务节点，确保按时完成摸排清理任务。

（二）加强部门协作。各镇、各部门单位要明确职责分工，

理清工作脉络。区城乡建设局负责建筑工地等有关场所；区经济

发展局负责工业企业等有关场所；区地方事业局负责学校、医院

等有关场所；区投资促进中心负责旅馆、饭店等有关场所；区农



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负责畜牧养殖业、农村合作社等有关场所；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物管类住宅小区；各镇人民政府按照属地

管理，对各辖区内非物管类小区、村居、商超及其他可能存在太

阳能热水器使用的各类场所进行系统性摸排清理工作。

（三）强化宣传引导。要坚持内紧外松、内外有别，把握好

工作节奏和舆论导向，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及时了解群众思想动

态，注意掌握好政策解读口径，有针对性地做好解释引导，赢得

群众的理解和支持，避免引发炒作，影响社会稳定大局。



附件

文昌湖区楼顶废弃太阳能热水器摸排清理

工作专班

组  长：朱立建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副组长：尹肇炤   萌水镇副镇长

        殷国强   商家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长

成  员：孔  健   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

        翟  兵   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副主任

        张立业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物业管理科科长

许文晓   区地方事业局教体办校园安全负责人

安俊杰   区地方事业局卫生科工作人员

巩  健   区投资促进中心商务科科长

靳义婷   区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农机畜牧管理

科科长

专班办公室设在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专班日常工作，张



立业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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